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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民县自然资源局文件

富自然执罚 匚⒛25〕 7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:云南富民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公司法定代表人:成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530124790296757A

住所: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黎昌路黎阳大厦 22楼

⒛24年度第五批次城镇建设用地报批执法监察发现,云南

富民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,于 zOzo

年擅自在富民县永定街道办事处瓦窑村委会占用集体土地建设

富民县人民法院门口停车场及绿化,建设占地面积 928.22平方

米 (1.39亩 ),已建成并投入使用。我局于 zO25年 3月 21日 立

案调查。目前正在报批该地块农用地征转用手续 (zO24年度第

五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地块五),目 前该用地未取得农用地征转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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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续。该行为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

四条第一款
“
建设占用土地,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,应当

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
”
的规定,涉嫌构成违法占地的违法事

实。

该建设占地面积 928.22平方米 (1.39亩 ),经与富民县土

地利用现状图 (2019年 )叠加套合比对,土地利用现状为:水

田928.22平方米。叠加套合三区三线在城镇开发边界内,符合

富民县土地利用
`总
体规划。

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:

1、 《违法案件询问笔录》,证明云南富民产业发展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非法占地的事实;

2、 违法现场照片,证明云南富民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非法占地现状,建构筑物情况;

3、 昆明市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出具的三区三线规划局部示意

图,证明云南富民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非法占地规划情况 ;

4、 昆明市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出具的土地利用现状局部示意

图,证明云南富民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非法占地地类情况 ;

5、 云南富民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、法人授

权委托书,证明当事人信‘息情况。

我局已于zO25年 3月 24日 依法向云南富民产业发展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送达了 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(富 自然执告 匚⒛25〕 8

号 )和 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(富 自然执听告 EzO25)8号 )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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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富民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放弃了陈述、申辩及听证的

权利。

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,建设项目属公共设施建设,该违

法行为发生时间在⒛⒛ 年,适用⒛19年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》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(2019年修

订)第七十七条第一款、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

条例》(2014年修订)四十二条和 《昆明市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

由裁量权规范标准》(昆 国土资通 (⒛18)151号 )的规定,我

局决定对云南富民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

罚:

1.责令退还违法占用富民县永定街道办事处瓦窑村委会

928.22平方米 (1.39亩 )土地。

2.没收在非法占用的928.22平方米 (1.39亩 )土地上新建

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。

3.对非法占用的水田928.22平方米处以每平方米 10元的罚

款,罚款合计人民币9282.2元 (玖仟贰佰捌拾贰元贰角整 )。

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:自 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0日 内

自行履行处罚决定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

七条的规定,罚款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,当事

人自行到富民县自然资源局开具 《云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

(电子 ),并缴至财政指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云南省分

库,逾期不缴纳罚款的,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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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9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,加处

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。

本决定送达当事人,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9可以在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日内向富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昆明

铁路运输法院起诉(其中对于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

的,应 当在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

诉 )。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,不提起行政讼诉,又不履行本行政

处罚决定的,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 系 人:潘明钧 喻永平
地  址:富民县环城南路 35
联系电话: 0871——68818006


